
 
 

三、勞工局主管業務計畫 

臺中市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： 

(一)辦理各項促進身心障礙者就業事項：透過職業重建單一窗口協

助身心障礙者連結所需就業資源，辦理職業輔導評量、職業訓

練、支持性就業服務、庇護性就業服務、職場深耕服務及身心

障礙者創業諮詢輔導計畫，並提供身心障礙者創業相關資源協

助、職務再設計補助及視障按摩業者經營輔導與職場改善等各

項就業計畫。 

(二)鼓勵事業單位進用身心障礙者：補助進用身心障礙員工之單

位，因進用身心障礙者必要購置改裝修繕之器材設備與其它為

協助進用措施必要之費用，核發超額進用身心障礙者之私立機

構獎勵金等。 

(三)身心障礙者就業促進相關宣導、講座與訓練等事項。 

 

臺中市勞工權益基金： 

(一)維護勞工權益計畫：提供勞工因非自願性離職或勞資爭議案等

之訴訟費用及生活補助、提供勞工因職業災害失能或受傷住院

之勞工之慰助金，減低其災害事件導致之生活危機、協助本市

非自願性離職失業勞工生活補助及高工時從業人員健檢補

助，以保障其基本生活及維護身體健康、提供在職勞工參加技

能競賽獲奬或取得技術士證照予以奬勵補助，藉以提升本市勞

工就業競爭力。 

(二)一般行政管理計畫：辦理基金各項行政業務。 

四、社會局主管業務計畫 

臺中市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： 

(一)依據公益彩券獲配盈餘分配數及運動彩券獲配盈餘分配數，辦

理本市兒童、青少年福利、婦女福利、老人福利、、身心障礙

者福利、社會救助福利及其他福利等業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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